
法規名稱：臺灣地區證券及期貨機構在香港澳門設立分支機構子公司許可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89 年 09 月 25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分支機構包括辦事處及分公司；所稱子公司，係指臺灣地區證券、期貨機構

個別或合計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公司。
 

第 3 條
 

臺灣地區證券、期貨機構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得向財政部申請在香港或澳門設立分支

機構或子公司：

一、最近一年未曾受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證期會）命令其解除董事

、監察人或經理人職務之處分者。

二、最近一年未曾受證期會為停業之處分者。

三、最近三年未曾受證期會為撤銷或廢止分支機構營業許可之處分者。

四、最近一年未曾受證券、期貨交易所、期貨結算所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櫃檯買賣中心

（以下簡稱櫃檯買賣中心）依其業務章則處以停止或限制買賣之處分者。

五、財務結構符合證券或期貨管理法令規定者。
 

第 4 條
 

1  臺灣地區證券、期貨機構申請在香港或澳門設立分支機構或子公司，應檢具下列文件向

財政部申請許可：

一、公司章程或相當於公司章程之文件。

二、業務章則（申請設立子公司者免附）。

三、投資計畫書。

四、董事會（理事會）議事錄或股東會決議錄。

五、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六、其他經財政部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2  前項第三款所定之投資計畫書須載明下列事項：

一、投資計畫：含投資目的及其預期效益、資金來源及其運用計畫、營業計畫、資金回

收計畫。

二、業務經營之原則：含公司設置地點、資本額、經營業務、營業項目、業務經營原則

。

三、組織編制與職掌：含公司組織圖或控股公司集團組織圖、部門職掌與分工。

四、人員規劃：含人員編制、人員培訓及人員管理規範。

五、場地及設備概況：含場地佈置、重要設備概況。

六、未來三年財務預測：含開辦費、未來三年財務預估及編表說明。

3  臺灣地區證券、期貨機構在香港或澳門設立分支機構或子公司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報請財政部備查：

一、名稱、負責人、營業地址、營業項目之變動或裁撤。

二、子公司轉讓其出資。
 

第 5 條
 

1  臺灣地區證券、期貨機構未經財政部許可，不得在香港或澳門設立分支機構或子公司。



2  證券商依前項規定申請許可者，其與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訂立有價證券集中交

易市場使用契約者，應由該公司轉送財政部；僅與櫃檯買賣中心訂立證券商經營櫃檯買

賣有價證券契約者，應由該中心轉送財政部；均未訂立者，應由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轉送

財政部。

3  期貨商依第一項規定申請許可者，應由期貨交易所轉送財政部。
 

第 6 條
 

1  臺灣地區證券、期貨機構申請在香港或澳門設立分支機構或子公司者，其出資種類，以

下列各款為限：

一、外匯。

二、對外投資所得之淨利或其他收益。

三、對外技術合作所得之報酬或其他收益。

2  臺灣地區證券、期貨機構於前項資金匯出後，對於投資在香港或澳門之登記、變更登記

證明文件及每年年度之財務報告應申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 7 條
 

臺灣地區證券、期貨機構申請在香港或澳門設立之子公司，以該地法令准許其經營之證

券或期貨業務為限。但該地法令另有規定得兼營相關證券、期貨、金融業務者，不在此

限。
 

第 8 條
 

臺灣地區證券、期貨機構之子公司經許可在香港或澳門設立之子公司，轉投資當地證券

、期貨相關機構者，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 9 條
 

臺灣地區證券、期貨機構經申請在香港或澳門設立分支機構或子公司，有事實顯示有礙

證券、期貨機構健全經營業務之虞或未能符合政府政策之要求者，財政部得不予許可

；經許可者，財政部於必要時得廢止之；其申請事項有虛偽記載或提供不實文件者，得

撤銷之。
 

第 10 條
 

1  臺灣地區證券、期貨機構申請在香港或澳門設立分支機構或子公司者，其投資額度得依

證期會之規定辦理。

2  財政部得視國內經濟、金融情形及證券、期貨市場狀況限制臺灣地區證券、期貨機構在

香港或澳門設立分支機構或子公司。
 

第 11 條
 

本辦法施行前，已取得證期會許可在香港或澳門設立分支機構或子公司者，除無須再申

請設立許可外，仍適用本辦法。
 

第 12 條
 

1  本辦法自本條例施行之日施行。但有本條例第六十二條但書情形時，分別自本條例一部

或全部施行之日施行。

2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